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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股東派發現金股息的最新情況 

 
新秀麗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謹此提述其於 2026 年 3 月 20 日刊發有關本公司截至
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及本公司於 2026 年 4 月 28 日刊發
的通函。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根據截至該公告日期發行在外股份數目（不包括庫存股份）計
算，本公司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建議向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派發 140 百萬美元或每股
約 0.1009 美元（除稅前）的現金股息（「股息」）。股息已於 2026 年 6 月 4 日召開的本公司
股東週年大會上經股東批准。 
 
股息將在扣除適用的盧森堡預扣稅後派付。適用於股息的現行盧森堡預扣稅率為 15%。股東
應就獲得盧森堡預扣稅退稅或稅項抵免（如適用）的程序及時間尋求獨立專業意見。 
 
董事會宣佈，根據於 2026 年 6 月 22 日股息記錄日期當日發行在外股份數目（不包括本公司持
有的庫存股份，但包括本公司於 2026 年 6 月 15 日（除息日）購買的股份，其股息將應付予該

等股份的賣方）計算，金額為 140 百萬美元或每股約 0.1026 美元（除稅前）或每股約 0.0872
美元（除稅後）的股息將於 2026 年 7 月 15 日派付。截至 2026 年 6 月 22 日股息記錄日期，本
公司持有合共 106,399,200 股庫存股份（包括本公司在冊持有的庫存股份或存放於中央結算及
交收系統的庫存股份）。本公司將不會就其持有的庫存股份收取任何股息。 
 
除名列香港股東名冊的股東以港元獲得派付外，其他股東均以美元獲派付股息，匯率為 1 美元
兌 7.806 港元，即香港銀行公會（www.hkab.org.hk）於 2026 年 6 月 4 日批准股息當日所公佈
的港元兌美元開市買入匯率。因此，應於 2026 年 7 月 15 日以港元派付的股息將為每股約
0.8012 港元（除稅前）或每股約 0.6810 港元（除稅後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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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森堡，2026 年 6 月 23 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Kyle Francis Gendreau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Claire Marie Bennett、
Angela Iris Brav、Jerome Squire Griffith、Glenn Robert Richter、Sameer Suneja及 Deborah Maria 
Thomas。 


